
华夏电力公司安全生产承诺书

为履行火力发电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,根据《福建省企业安全生产

承诺制度(试行)》的有关规定,本单位保证开展安全生产诚信建设,做

好各项安全生产工作,严格控制和减少各类生产事故,杜绝较大及以上电

力生产安全事故、一般及以上人身伤亡事故的发生,确保华夏电力安全生

产形势稳定,并向社会和全体职工郑重承诺:

一、建立完善各项规章制度。实时关注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以

及强制性标准,执行国投电力安健环管理体系,结合公司实际,修订完善各

项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并严格落实,提高安全生产水平。

二、投入充足的安全资金。按照国家法律法规规定,依规足额提取安

全资金,制定安全技术、劳动保护、安全培训等措施计划,并有效监督安全

资金投入使用情况,落实各项安全措施。

三、充分发挥安全生产保障体系和监督体系作用。依法建立安全生产

管理机构,配备符合法定人数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,严格落实全员安全生产

责任制,保证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发挥职能作用,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行安全

管理职责。

四、杜绝″三违”现象发生。禁止违章指挥,禁止强令违章冒险作业,

禁止职工冒险作业,确保职工生命安全。

五、提升应急能力建设。组织学习公司应急预案,定期组织演练;常

态化开展应急知识、技能培训,核查应急物资配备,全面提升防范和应对突

发事件能力。

六、依规开展安全培训和教育。根据公司培训计划按期开展安全生产

知识教育和技能培训,提升从业人员安全意识和技能水平。未经安全生产教



育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或未按规定取得相应资格的人员,不得上岗作业。

七、加强现场安全管理。定期组织开展安全检查,排查安全生产深层

次隐患;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、信息化建设,推行公司安健环管理体系建设,

落实安全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;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,履

行消防安全职责,组织防火巡查,及时消除火灾隐患;有效落实整改措施,

确保隐患整改到位。

八、落实″三同时”,严控一期机组等容量替代建设项目安全生产风险。

落实建设项目安全设施、职业病设施、防治污染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

同时施工、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制度,从源头上保护职工的安全健康,保障

建设项目正常投产使用,防止生产事故、人身事故、环境事故的发生。为从

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,并监督教育从业人

员按照规范要求正确佩戴、使用;向从业人员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

存在的危险因素、安全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。

九、按要求上报生产安全事故,做好事故抢险救援。自觉接受有关部

门的安全生产监督监察,严格执行监管监察指令,坚决杜绝非法违法生产建

设行为。

十、履行法律法规规定、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或负有行

业领域管理职责的部门规定的其他安全生产职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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